湛江市审计局2014年决算说明
一、本部门本单位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人员和职责定位。

1.市审计局是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编制数56人，其中行政编制36人，工勤编制5人，事业编制15人。2014年末全局人数81人。其中：在职人员52人；离岗退养1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27人。
    2.内设机构：办公室、法规审理科、绩效审计科、财税金融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经贸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经济责任审计科、绩效科等9个科室,下属单位1个直属分局。
直属分局。

3.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抓好全市审计机关行业管理和业务建设，负责对本级和县（市、区）人民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实施审计；对全市使用财政资金单位的财务收支以及投资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实施审计；对市政府部门和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向市人民政府和省审计厅提交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组织开展审计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广和指导信息技术在审计领域的应用。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二）在市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支持下，2014年，我局完成审计项目31个，审计机关在推进国家重大政策落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民生、促进深化改革，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审计“免疫系统”的功能作用。

二、收入、支出决算说明。

1.2014年收入共1139.0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118.33万元、占总收入的98.18%;其他收入20.67万元,占总收入的1.82%。

2.本部门收入支出按单位分布情况（如图）。本年支出共1211.1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46.74万元;项目支出464.45万元。工资福利支出440.72万元,占总支出36.39%;商品和服务支出466.48万元,占总支出的38.52%;对个人和家庭支出256.63万元;占总支出21.18%;其他资本性支出47.36万元,占总支出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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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支出与以前年度对比分析。

2014年总收入1139.0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118.33万元。本年支出与上年度对比见下表：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
	13年度支出
	14年度支出
	本年比上年度

	工资福利支出
	462.21
	440.72
	-4.65%

	商品和服务支出
	515.22
	466.48
	-9.4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49.39
	256.63
	+2.90%

	其他资本性支出
	10.29
	47.36
	+360.25%

	合计
	1237.11
	1211.19
	-2.09%


2014年工资福利支出减少的原因：在职人员减少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原因：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减少行政经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支出增加原因：离退人员增加等。

其他资本性支出增加的原因：固定资产购置增加。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23.6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同比年去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2.26万元,比上年下降9%，主要用于日常公车辆运行及维护。
3.公务接待费支出6.11万元，同比去年下降63%，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接待。

                                     2014年3月20日

工资福利,





36.39%





商品和服务,





38.52%





个人和家庭,





21.18%





其他资本性,





3.91%








